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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拯 溺 總 會 

屬會評分計算方法 (2008.10.4) 

總分：100分 

 

1. 屬會年資分 (計分年度：每年4月30日截數) 
項目 成為註冊屬會年資* 得分 最高得分 

1.1 2年 2  

1.2 3-4年 4  

1.3 5-6年 6  

1.4 7-8年 8  

1.5 9年或以上 10 10 

* 必須為連續不間斷之註冊屬會會員 

 
2. 屬會註冊分 (計分年度：每年4月30日截數) 
項目 屬會註冊形式* 得分 最高得分 

2.1 註冊屬會 4  

2.2 社區體育會(拯溺) 6  

2.3 駐池屬會 10 10 

* 必須為連續不間斷之註冊屬會會員 

備註：每一屬會只可取得其中一項最高之分數。 

 
3. 服務分 (計分年度：去年4月1日至3月31日) 

項目 義務救生服務次數比率 得分 最高得分 

3.1 0% - 100% 出席之百分比 X 20分 20 

備註： 1. 以總會安排之義務救生服務計算，如康文署泳池及泳灘之義務更、及船河更等； 

  2. 駐池屬會不得少於11分。 

 

4. 比賽/活動分 (計分年度：去年4月1日至3月31日) 

項目 內 容 得分  上限分 最高得分 

4.1 參與(一次比賽計) 1 6  

4.2 成績(一次賽事最少一項取得頭八名) 1 6  

4.3 成功申辦每一社區體育會資助活動或

訓練班 

2 4  

4.4 每次破香港紀錄 2 4 20 

備註： 1. 由香港拯溺總會所舉辦之所有拯溺競賽/活動(包括：香港公開拯溺錦標賽、總會

舉辦的拯溺賽事、元旦、長途賽、大會操、週年講座、及總會舉辦之國際性活動

等)； 

  2. 社區體育會最少要取得8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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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考試分  (計分年度：去年4月1日至3月31日) 

項目 考獲拯溺章別*人次 得分 最高得分 

5.1 6 - 19 2  

5.2 20 - 39 5  

5.3 40 - 59 8  

5.4 60 - 79 11  

5.5 80 - 99 14  

5.6 100 – 119 17  

5.7 120或以上 20 20 

備註：  拯溺章別 — 包括所有總會考試規程內之證章，但不包括水上安全章、復甦法證書
及手力急救系列證書 

 

6. 教練資歷分  (計分年度：每年4月30日截數) 
項目 資 歷  (每一名) 得分 上限分 最高得分 

6.1 註冊領考導師 1 2  

6.2 註冊拯溺助教 2 4  

6.3 註冊拯溺教練 3 6  

6.5 註冊專項拯溺教練 4 8 20 

備註：  1. 每一名呈報用作計分之人士只能代表一個屬會； 

2. 註冊專項教練不可同時取得註冊拯溺教練之分數 

 

 

備註： 

1. 總分最少要取得35分方被納入考慮之列； 
2. 駐池屬會及社區體育會(拯溺)最少要取得50分方可保持其優先次序； 
3. 有關之計分制度將作以下項目之用： 
a. 分配總會統籌或舉辦之拯溺訓練班； 

b. 編配及更新駐池/灘屬會； 
c. 分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指定時段及數量之泳線； 

d. 由總會安排優先次序作分配拯溺活動/課程/其他事宜。 
4. 每年4月30日截數，並於5月頭公佈分數 
5. 總會保留最終解釋及修改之權利 
 

***將定期作出檢討*** 

 


